
关于修改《关于完善参保人员生育待遇政策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南海

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，各有关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

定》（省政府令第 349号）中对《山东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》

的修改，按照《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

定，经对行政规范性文件《关于完善参保人员生育待遇政策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威医保发〔2020〕50号）进行评估，决定对威

医保发〔2020〕50号文的部分内容予以修改，现将有关问题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将威医保发〔2020〕50号文第一部分“明确生育待遇

内容”中“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参保人员，根据不同参保类

型享受相应的生育待遇”修改为“参保人员根据不同参保类型享

受相应的生育待遇”；同时在段尾增加“2022年 4月 25日后生

育的，享受生育待遇时无需提供结婚证、生育服务手册、出生医

学证明等证明材料”。

二、在文末增加“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

准，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”。

三、各区市要认真做好政策宣传解读，进一步提高经办服务

水平，确保政策高质量落实到位。



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

行。

附件：《关于完善参保人员生育待遇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根据《关于修改<关于完善参保人员生育待遇政策有关问题的

通知>的通知》修改）
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

2022年 12月 1日



附件

关于完善参保人员生育待遇政策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南海

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，各有关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好《山东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》（2021年 1

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39 号，根据 2022年 4月山东省人民政

府令第 349号修订）的有关要求，更好地保障我市参保人员的生

育待遇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对现行生育待遇政策予以完善，现

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生育待遇内容

参保人员根据不同参保类型享受相应的生育待遇：参保职工

在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时，正常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

的，按规定享受孕期检查费、生育医疗费和计划生育手术费待遇，

已连续足额缴费满 1年且正常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，按

规定领取生育津贴；参保居民生育时已连续缴费 1年以上且正常

享受生育当年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，按规定享受孕期检查费

和生育医疗费待遇。2022年 4月 25日后生育的，享受生育待遇

时无需提供结婚证、生育服务手册、出生医学证明等证明材料。

二、优化孕期检查费结算方式

参保人员的孕期检查待遇统一执行 800 元/人的标准。不再

统一设定具体的孕检项目，由参保人员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。

参保人员的孕期检查待遇，在生育时，由定点医疗机构按规定进



行孕检备案后，与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一并结算。

参保人员在政策调整前已按原政策享受孕检待遇的以及在

威海市行政区域以外生育的，其孕期检查费用仍按原政策结算。

三、适度提高生育医疗费待遇标准

（一）参保职工顺产的，生育医疗费待遇标准为 2800元/人，

剖宫产的为 3800元/人；参保居民的生育医疗费待遇标准统一为

2800元/人。参保人员实际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高于规定标准的，

医保基金按规定标准支付，低于规定标准的，按实际发生费用支

付。

（二）参加医疗（生育）保险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生育，未

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的，按照规定的职工生育医疗费标准的 50%

享受生育补助金。

（三）参保人员因生育引起疾病的治疗费用仍纳入生育医疗

费用，待遇标准不变；生育时合并治疗其他疾病的，生育医疗费

用和疾病治疗费用分别结算，其中，在我市行政区域外生育的，

生育医疗费用和疾病治疗费用的费用清单和发票应分别开具。

四、调整参保职工计划生育手术费待遇标准

（一）流产术、引产术 4个月以下 500元/人，4个月以上(含

4个月）1300元/人；

（二）放置（取出）宫内节育器费 150元/人；

（三）输卵管结扎术费 694元/人；

（四）输卵管修复整形术﹙吻合、再通、整形﹚费 1616元/

人；

（五）输精管结扎术费 455元/人；



（六）输精管单侧吻合术费 874元/人。

参保职工实际发生的计划生育手术费高于规定标准的，按规

定标准支付，低于规定标准的，按实际发生费用支付。

五、规范职工生育津贴领取条件

参保职工连续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满 1年的，方可领取生育

津贴，其中，生育时已参保但连续缴费不满 1年的，待连续足额

缴费满 1年后，由医疗保险基金补支生育津贴。2019年 10月 24

日之后生育的，因不符合原规定条件未领取生育津贴的参保职

工，连续足额缴费满 1年后，可按本条规定向医保部门申请补支。

六、明确职工生育津贴支付期限

参保职工生育津贴支付期限为：符合生育津贴领取条件的享

受 98天生育津贴；难产的增加 15天生育津贴；多胞胎生育的，

每多生育 1个婴儿增加 15天生育津贴。怀孕未满 4个月流产的

享受 15天生育津贴；怀孕 4个月以上(含 4个月）流产、引产的

享受 42 天生育津贴。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

工月平均工资计发。

本通知自 2020年 8月 27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5年 8月

26 日。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，国家和省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
